
 
遂水函〔2024〕153号
 
 
遂宁市水利局
关于将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
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公告
 
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
经查，你单位组织实施的“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工程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行，未进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单”制度的通知》（办水保〔2020〕157号）相关规定，现决定将你单位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并通过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等向社会公开，公开期限为1年。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有异议，可以自公开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水利厅或者遂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船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遂宁市水利局          
 2024年9月27日        























[bookmark: _GoBack]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 1 —

